[bookmark: _Toc33608714]附件
《广西科技计划“揭榜挂帅”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反馈及采纳情况
2025年8月26日至2025年9月25日期间，我厅向社会公开征求对《广西科技计划“揭榜挂帅”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意见建议，共收到修改意见建议2条，综合采纳1条。

	序号
	反馈意见建议
	采纳情况和理由

	1
	建议：在技术攻关类项目中，设立“联合需求方”机制。恳请科技厅在《广西科技计划“揭榜挂帅”项目管理办事由:法(试行)》中，增设“联合需求方”机制，允许区外科技企业与区内医疗机构共同作为技术攻关类项目的需求方，以加速解决广西医疗临床痛点，提升区域医疗装备水平。
1.主体构成:允许“区外具备核心技术研发能力的科技企业”与“区内提出明确临床需求的应用单位(如三甲医院、重点科室)”共同作为项目需求方。
权责分工:
2.区内医疗机构:负责精准定义临床需求、提供真实应用场景组织临床试验与效果评估、保障项目在院内的顺利实施。区外科技企业:负责牵头技术方案设计、投入核心研发资源、组织工程化实现与样机生产、保障供应链与后续产业化。
3.政策依据:此模式完全符合《办法》第四条对“揭榜挂帅”项目的定义--“需求目标清晰、应用导向鲜明、最终用户明确”。医院就是最直接的“最终用户”，而区外企业则是实现技术突破的“创新主体”。
[bookmark: _GoBack]理由：《办法》第六条规定，技术攻关类项目的需求方必须是“区内提出技术需求的企业”。这一规定在当前阶段，客观上为我们这类区外企业与区内医疗机构的深度协同研发设置了障碍。区内企业能力错配:广西区内专注于高端医疗设备研发的成熟企业数量有限，其研发方向和能力未必能精准匹配一线临床提出的、高度专业化的需求。医院无法独立发榜:虽然医院是需求的源头和最终用户，但其作为事业单位，难以完全满足《办法》第六条中“具备较强的创新资源集成能力、研发组织能力和供应链管理能力”的企业资质要求。区外企业角色受限:我司作为具备研发实力和产业化能力的区外企业，目前只能作为“揭榜方”参与，无法与提出需求的医院共同作为“需求方”来主导项目。这不利于在项目初期就明确权责利，尤其是在知识产权归属、成果转化收益分配等核心问题上，可能影响合作的深度和效率。
	不采纳。区外科技企业作为揭榜方可负责牵头技术方案设计、投入核心研发资源、组织工程化实现与样机生产、保障供应链与后续产业化，不适宜作为需求方。知识产权归属、成果转化收益分配问题可在揭榜方揭榜后商定。

	2
	建议：在“揭榜挂帅”技术攻关类项目中，允许区外单位以联合需求方或共同需求方身份参与，以更好推动广西医疗健康领域科技创新与发展。具体建议如下：
（一）建议一：在技术攻关类项目中增设“联合需求方”或“共同需求方”机制。
1.主体构成：允许由“区内应用单位（如医院、疾控中心等事业单位）”与“区外研发型企业或机构”共同作为项目需求方。
2.权责划分：区内应用单位负责提出临床需求、提供应用场景、组织临床验证和后期应用推广；区外研发单位负责牵头技术攻关、投入核心研发资源、保障供应链。双方在揭榜协议中明确分工、投入比例和知识产权、收益分配方案。
3.政策依据：此建议符合《办法》总则中“加强核心技术攻关、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更好服务保障广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根本目标，也符合第四条“最终用户明确”的要求——医院本身就是最终用户。
（二）建议二：对医疗健康领域的技术攻关项目，给予需求方资质认定的特殊考量。
对于以医院为主体的需求方，应重点考察其“对重点产业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有明确的应用场景和需求”（第六条第一款）以及“能够保障项目实施的资金投入，能够提供项目实施的配套条件”（第六条第二款）的能力，而适当放宽或重新定义“创新资源集成能力、研发组织能力和供应链管理能力”的要求，因为这些能力可以通过与区外优秀伙伴的合作来弥补。
理由：规定明确要求技术攻关类项目的需求方须为“区内提出技术需求的企业”。该要求在工业、信息技术等领域具备适用性，但在医疗健康领域却面临以下特殊问题：
（一）区内研发主体匮乏。广西区内专注于高端医疗设备、前沿诊疗技术研发的成熟企业数量有限，其研发能力与资源整合水平往往难以匹配基于临床实践所提出的、关乎重大疾病防治与区域医疗能力提升的高难度系统性技术需求。
（二）需求与能力错配。我院作为临床需求的直接提出者和最终应用者，拥有明确的应用场景和迫切的技术需求，但自身作为医疗机构，在供应链管理、大规模研发投入等方面存在天然短板，难以独立承担“需求方”的全部职责。
（三）区外合作是现实路径：要真正破解广西医疗领域“卡脖子”问题，最有效的路径是与区外顶尖的医疗科技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共同研发。这些区外单位拥有强大的研发实力和丰富的产业化经验，但他们目前无法作为“需求方”参与揭榜，只能作为“揭榜方”，这在权责利的划分、项目主导权以及后续成果转化的利益分配上，都可能产生障碍，不利于形成长期、稳定、高效的合作。
	综合采纳。
建议一不采纳。区外科技企业作为揭榜方可负责牵头技术攻关、投入核心研发资源、保障供应链。需求方与揭榜方协议在揭榜项目立项后、签订任务书前明确。
建议二采纳。修改（第六条第一款），明确“对重点产业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有明确的应用场景和需求”与“创新资源集成能力、研发组织能力和供应链管理能力”为异或关系，两者满足其一即可。



